
 

 

立法院第 11屆第 1會期 

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33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
併案審查 

(一)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

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」案。 

(二)委員翁曉玲等 16 人擬具「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七條

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」案。 

(三)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「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

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」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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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 

今日很榮幸，應邀到貴委員會針對「法院組織

法修正草案」，其中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法院組

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

草案」中，其案由載明「有鑑於近年來詐騙猖獗」

議題，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，還請各位委員不吝

賜教。 

行政院於 112年 5月 4日通過「新世代打擊詐

欺策略行動綱領 1.5版」（以下簡稱打詐綱領 1.5

版），共分四大面向分別為「識詐」由內政部擔任

統籌機關、「堵詐」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擔任統

籌機關，「阻詐」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擔任統籌

機關，「懲詐」由法務部擔任統籌機關，運用公私

協力推動各項防詐作為，達到「減少接觸、減少誤

信、減少損害」3減目標，以全面降低詐騙受害事

件。 
數位發展部（以下簡稱數發部）在打詐綱領

1.5版中所負責工作，在「堵詐」面向為「加強電
商業者資安維護」，在「阻詐」面向為「防制第三
方支付及線上遊戲詐騙」，規劃從政府及主管產業
端共同強化數位信任服務，藉由運用數位工具服務
提升堵詐與阻詐量能。以下謹就相關打詐措施進行
專案報告。 



 

2 

 

  



 

3 

 

壹、 堵詐面及阻詐面辦理情形 

一、 推動強化電商資安防護能力： 
(一) 利用企業資安評級工具安排資安顧問一對

一輔導公協會會員進行評級工作，從 111
年至 113 年 5 月底累計已協助 88 家公協
會會員進行資安評級及紅隊演練，由資安
業者模擬進攻業者服務平台，驗證其既有
資安解決方案的有效性。 

(二) 隱碼技術將訂單收貨人電話號碼轉換為代
碼，宅配單同步進行隱碼處理，物流士只
透過平台撥打總機+撥接代碼與訂單收貨
人聯繫，避免民眾電話外洩。目前已有 5
家(酷澎、蝦皮、FriDay購物、MOMO、博客
來)等主要業者已導入物流隱碼服務，另有
多家電商也積極導入系統與場域測試驗證
及表達引入洽談中。 

(三) 成效：依警政署通報民眾報案解除分期付
款詐騙案件，自 112 年 7 月起數發部接獲
通報電商業者案件已逐步下降。此外，自
112年 10月迄今，數發部所轄大型電商平
台已未列為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公告之
高風險賣場。 

二、  建置「111政府專屬短碼簡訊平臺」： 
(一) 數發部統籌建置「111 政府專屬短碼簡訊

平臺」，提供政府機關統一以 111短碼發送
政府簡訊，讓民眾透過識別簡訊來源為
111電話號碼，即可確認簡訊安全無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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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簡化政府採購 111 簡訊之行政程序：各機
關透過共同供應契約自行下單採購發送
111 簡訊，簡化政府機關採購 111 簡訊之
行政程序，擴大 111簡訊應用範疇。 

(三) 成效：112年 9月 27日完成 111簡訊平台
建置，有關「簡訊發送量」部分，截至今
（113）年 5月底止有警政署 165、勞工局、
執行署、台水、台電、豐原醫院等 224 個
機關單位，共發送逾 1,667 萬則簡訊，簡
訊類型包括水電繳費通知、補稅通知、罰
款繳納、國民年金權益通知、門診異動等；
另 111 簡訊平台已放入政府共同供應契約
(下稱共契)，供政府機關依實際需要採購，
有關共契採購量部分，目前已有 240 個單
位透過共契下訂，採購逾 3,685 萬則 111
簡訊。 

三、  精進遊戲點數防治 
(一) 針對遊戲點數阻詐提出四大措施防制：遊

戲點數常被有心人士利用成為詐騙犯罪工
具，數發部積極與遊戲點數卡業者端溝通，
請業者能導入一次性驗證碼(One-Time 
Password, OTP)，以身分識別技術，杜絕
詐騙，目前主要業者皆已導入。數發部並
督促遊戲端業者針對遊戲帳號進行儲值監
控及遊戲行為監控，包括透過系統監控異
常儲值情形、設置黑名單；超商端四大超
商皆依營業額規模自律限制，單店單日最
高 3 萬元限額、於販售機台設置購買遊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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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數警語；客服端督促業者增加客服處理
人力，建立即時溝通平台。 

(二) 重點業者召開例行會議檢視阻詐成效：針
對遊戲點數詐騙案件量較高之業者列為重
點業者，召開例行會議檢視其阻詐成效，
促使業者推出「遊戲延遲入點」並搭配「點
數防詐鎖卡平臺」服務。 

(三) 成效：整體遊戲點數詐騙案件數已自 112
年單月最高 1,600 件，下降至 113 年 5 月
百餘件。 

四、 強化第三方支付管理措施： 
(一) 在「法遵面」部分：已訂定「第三方支付

服務業防制洗錢指引手冊」及其範本，協
助業者進行法遵作業以及落實確認客戶身
分；並同時於 112 年 8 月底啟動洗錢防制
查核作業，第三方支付業者如未落實法遵、
不願配合改善或規避查核者，將依洗錢防
制法相關規定進行裁罰。截至 3 月底止已
主動辦理 28家洗錢防制查核作業（包括法
務部調查局通報疑似違反相關規定業者），
檢視業者於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有無
落實。 

(二) 在「業務經營面」部分：訂定「第三方支
付服務業能量登錄制度」，要求申請業者提
出洗錢防制及法遵聲明書始能登錄；未完
成登錄者將請金管會要求銀行基於其未完
成法遵以及確認客戶身分(KYC)等重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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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不提供虛擬帳戶服務，僅提供低風險
之信託或履約保證金專戶等業務服務。 

(三) 在「行政協助面」部分：透過能量登錄制
度掌握實質經營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名單，
並提供通過登錄業者介接內政部戶役政系
統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實質受益人資料
庫。 

(四) 在「建立聯防平臺」部分：數發部建立第
三方支付虛擬帳號查詢平臺，以因應檢警
調等機關查緝詐騙案件過程，需要虛擬帳
戶資金交易過程資訊。數發部建立公私聯
防平臺以提升阻詐效率，逐步彙整第三方
支付服務業能量登錄作業，通過並公告之
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，積極請其加入聯防
平臺，業者端部分提供虛擬帳號銀行代碼、
識別碼、主要聯絡人、電話、傳真及 Email
等，建立業者與檢警調快速溝通管道，已
於 113年 3月底上線。 

(五) 成效：本部綜合財政部、集保中心、銀行
公會及與第三方支付服務業有業務聯繫關
係之相關機關及公協會資料，國內目前實
際經營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之公司行號家數
尚不足 100 家，截至 113 年 6 月 7 日止，
數發部數產署目前已受理 81 家業者申請
能量登錄制度，包括國內主要第三方支付
業者，並已召開 16場審查會議，通過審查
之第三方支付業者計60家、廢止登錄1家、
待補件計 10 家、未通過業者 10 家。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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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第三方支付業者名單將陸續於官網公告，
另未申請能量登之第三方支付業者無法自
銀行取得虛擬帳號，從金流源頭進行阻詐。 

五、 開發數位工具掃瞄高風險詐騙訊息： 
(一) 數發部開發「防詐雷達」針對電商高風險

商品進行掃瞄，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
31日止，合計掃出疑似高風險商品筆數為
8,769 筆，並將上開掃瞄結果通知各家電
商，進行移除或下架。 

(二) 數發部另有「詐騙態樣分析」工具，自 113
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5 月 31 日，針對社
群網站之網路廣告及粉絲專頁掃瞄結果，
已累計通報 169,743 筆高風險廣告(含粉
絲專頁)，成功下架率約為 96%。 

貳、  策進作為 
一、協力推動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》草案： 

(一)源頭管理：數發部針對所主管的數位
經濟產業，易遭詐騙集團利用作為詐
騙工具的 4 項產業類別，包含網路廣
告平臺、第三方支付服務、電商及網路
連線遊戲等，透過《詐欺犯罪危害防治
條例》草案(即俗稱打詐專法）賦予各
業者應盡的防詐法定義務，強化公私
合作聯防。其中網路廣告平臺業者指
的是透過網路平臺或版位，提供刊登
或推播廣告的業者，要件包括廣告刊
播具對價關係，且受眾是不特定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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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業者防詐義務：從事 4 項產業類別的
業者都要採取強化確認客戶身分及預
防詐欺宣導等合理措施，以防止其服
務遭不法人士濫用來詐騙犯罪，並配
合司法警察調查提供涉詐案件相關資
料，及預防性暫停涉詐用戶的服務使
用權。此外，為源頭防堵網路詐騙廣告，
一定規模以上網路廣告平臺業者還有
下列義務，包括於廣告中揭露廣告主
或使用深度偽造技術或AI生成個人影
像之標示等必要資訊；制定詐欺防制
計畫並發布透明度報告；配合司法警
察或主管機關通知下架詐騙廣告或詐
騙訊息；若為境外業者(例如 Google、
Meta、Line)須提報法律代表，協助執
行防詐相關法遵事項。 

二、建置「打詐通報查詢網」： 
數發部規劃「打詐通報查詢網」，未來可
讓民眾即時查詢或是通報可疑的網路詐騙
訊息，同時利用人工、程式及 AI方式對可
疑訊息進行分流，透過系統介接立即將可
疑訊息交由主責機關或民間各機構處理，
並隨時將處理進度公告於查詢網。重要的
功能初步構想如下： 
(一)建置讓民眾可以快速、便利可查詢網

路(網址)上可疑的詐騙訊息，同時讓
民眾可以通報可疑的網路(網址)詐騙
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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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部接獲民眾所提供的可疑的詐騙訊
息(即資訊流)，可先行彙整及分類。 

(三)本部將針對該可疑內容，依照不同主
管機關分別通報該管機關(即分流)，
例如，金流部分移金管會、食品藥物
或販售假藥流移衛福部、黃牛票流即
移文化部、燃料費流移交通部等，各
主管機關則依該主管法規(作用法)
進行後續處理。 

七、 結語 
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、委員翁曉玲等 16 人
及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《法院組織法》
修正草案內容，數發部則尊重主管機關及大
院最後決議。 
 


